象政办〔2024〕4号

象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象山区关于困难群众依申请医疗救助实施方案

（试行）》的通知
二塘乡、各街道办事处，区机关各相关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健全广西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通知》（桂政办发〔2022〕5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审核认定办法（试行）〉的通知》（桂民规〔2022〕1号）等文件精神，建立依申请医疗救助机制，防范化解因病返贫致贫现象，结合我区工作实际，拟定了《象山区关于困难群众依申请医疗救助实施方案（试行）》，现印发你单位，请严格遵照实施。

                       象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7月18日

（此件公开发布）

象山区关于困难群众依申请医疗救助
实施方案（试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健全广西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通知》（桂政办发〔2022〕5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审核认定办法（试行）〉的通知》（桂民规〔2022〕1号）等文件精神，建立依申请医疗救助机制，防范化解因病返贫致贫现象，结合我区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对参加当年基本医疗保险发生高额医疗费用，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低收入等特殊人口，对其经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及其他补充医疗保险报销后，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医疗费用采取依申请救助的方式给予一次性救助。符合医疗救助对象，经三重制度综合保障后，政策范围内个人负担仍然较重的，给予倾斜救助。

二、依申请医疗救助对象及救助标准

（一）依申请医疗救助对象

参加当年基本医疗保险（跨年度累计费用时，需参加两年基本医疗保险），因高额医疗费用支出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大病患者，并认定为因病支出型困难家庭的成员，认定为以下对象：

1.因高额医疗费用支出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大病患者，且民政部门认定的特殊困难群体（特困供养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城乡低保对象、城乡低保边缘对象）。

2.因高额医疗费用支出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大病患者。

（二）依申请医疗救助标准

1.计入依申请医疗救助的范围为申请之日前12个月内，对其经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或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及其他补充医疗保险报销后，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医疗费用在1万元以上的部分，按救助比例60%，年度救助限额不高于10万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救助。依申请医疗救助对象每年度可申请一次医疗救助，当年度予以救助后，后续发生的医疗费用应累计在下一年度申请。依申请救助额度合并计入年度救助限额，年度救助限额按《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健全广西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通知》（桂政办发〔2022〕5号）等相关规定执行。

2.计算公式：计入医疗救助的范围=医疗总费用-全自费医疗-超限价-总基本医疗报销费用-大病保险（或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报销费用-医疗救助报销费用-其它补充医疗。

以上人群依申请医疗救助金额=（计入医疗救助的范围-起付线1万元）*60%

（三）其他

依申请医疗救助对象需转统筹地区外自治区内、自治区外诊疗的，按自治区有关就医管理办法办理转诊转院申请和申请医疗救助。未经审批同意在自治区外就医的医疗救助对象，所发生的医疗费用原则上不纳入医疗救助范围。

三、依申请医疗救助办理流程

（一）提出申请

由申请对象本人或委托代理人提出申请，填写《象山区困难群众依申请医疗救助申请审批表》（附件2）一式一份，并按附件3收集好相关材料，报所在村委（社区）初审后提交乡政府（街道办）。各乡政府（街道办）于每季度首月15日前将《象山区困难群众依申请医疗救助审批表》（附件2）及相关材料报送到市医保局象山分局。申请人要确保申请材料真实有效，并签署象山区依申请医疗救助个人承诺书（附件4），若涉及欺诈骗保，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二）调查核实认定

乡政府（街道办）受理后，按前述依申请医疗救助对象类别办理。属于象山区民政部门已认定的特困供养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城乡低保对象、城乡低保边缘对象，可经系统查询身份的，无需提供困难人员身份证明；系统查询不到的，需提供符合享受医疗救助相应身份的证明材料，核实相关信息属实并签字盖章后，报送至市医保局象山分局。

（三）审查核算

市医保局象山分局根据乡政府（街道办）初审认定为符合条件依申请医疗救助对象的，提请市医保中心对其申请之日前12个月内，经基本医保、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或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医疗救助及其他补充医疗保险报销后，依照相关规定标准对医疗救助费用进行审核、核算，预计算出给予一次性救助的金额，并提交象山区困难群众依申请医疗救助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研究。

（四）联席评审

成立象山区困难群众依申请医疗救助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象山区政府分管领导担任，副组长由象山区政府办分管副主任和桂林市医疗保障局象山分局局长担任，成员由象山区卫健局、民政局、财政局、残联及乡政府（街道办）分管领导担任。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桂林市医疗保障局象山分局局长担任（附件1）。

领导小组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原则上不超过6个月一次）组织召开象山区困难群众依申请医疗救助“一事一议”工作会议，专题评审申请医疗救助对象的困难程度等情况，确定依申请救助人员名单及具体救助金额。

（五）公示

乡政府（街道办）、村委（社区）对拟获得依申请医疗救助对象的姓名、救助时间和金额等情况，按规定在政务服务大厅电子显示屏、政务（村务）公开栏或公示栏等适当的公共区域进行为期7个工作日的公示（附件5）。公示期满无异议的，由市医保局象山分局向上级部门申请医疗救助基金，按规定程序审批后，给予依申请医疗救助待遇。公示期间有异议且能提供有效线索的，乡政府（街道办）应当重新组织调查核实，在20个工作日内出具核实意见，并重新依程序办理。医保经办机构经规定程序审核后，对不符合医疗救助的，及时将不符合对象名单告知办理机关，由办理机关给申请对象出具《象山区医疗救助不予受理告知书》（附件6）。

四、资金保障

区财政局根据依申请情况，及上级财政补助资金下达情况，合理安排本级财政配套补助资金，做好投入医疗救助资金保障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乡政府（街道办）、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对依申请医疗救助工作的统一领导，细化本区域依申请医疗救助政策措施和落实方案，做到事有人管，责有人负，确保“一事一议”依申请医疗救助政策落实到位。

（二）加强部门协同。各村委（社区）做好依申请医疗救助初审工作。各乡政府（街道办）做好申请对象受理、核实、认定、公示等工作。医疗保障部门要充分发挥作为医疗救助管理部门作用，建立健全部门协同机制，加强与民政、财政等部门的协调配合，提高依申请医疗救助经办服务水平，指导乡政府（街道办）做好医疗救助工作的受理、审核和公示等工作，并做好救助审批等工作。民政部门负责做好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医疗救助对象的认定工作，同时指导乡政府（街道办）做好特困供养人员、城乡低保对象、城乡低保边缘对象的认定工作，及时更新医疗救助对象信息，并将医疗救助对象相关信息共享给医疗保障部门，协助做好特殊困难群体依申请医疗救助审批工作。财政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根据医疗救助需求、工作开展情况等因素，科学合理地安排医疗救助配套资金。

（三）加强督促检查。医疗保障部门要做好医疗救助资金筹集方案和资金发放工作，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做到资金收支基本平衡、略有结余。要加强对医疗救助资金使用的监管和督促检查，严格医疗救助的资金使用范围、救助对象、审批程序和救助比例，按照专款专用、重点使用的原则科学合理使用医疗救助资金，确保资金发挥最大效益。

今后国家、自治区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附件：1.象山区困难群众依申请救助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象山区依申请医疗救助审批表

3.象山区困难群众依申请医疗救助材料清单

4.象山区依申请医疗救助个人承诺书

5.象山区依申请医疗救助对象拟批准公示名单

6.象山区依申请医疗救助不予受理告知书

附件1
象山区困难群众依申请救助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林  娟   象山区副区长

副组长：赵双云   象山区政府办副主任

        秦益兴   桂林市医疗保障局象山分局局长

成  员：伍冬富   象山区二塘乡副乡长

        徐厚发   象山区象山街道办武装部部长

俞德海   象山区南门街道办副主任  

        舒权洪   象山区平山街道办武装部部长

唐  娟   象山区民政局副局长

唐钲荣   象山区财政局副局长

喻  洋   象山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陈明江   象山区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

附件2

象山区困难群众依申请医疗救助审批表
乡（街道办）：              村委（社区） ：                联系电话：
	患者基本情况
	申请人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联系
电话
	
	参保地
	
	家庭住址
	

	银行卡账号
	
	开户
银行
	
	与开户人关系
	

	人员
分类
	□因病导致家庭困难大病患者
□未经审核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

	人员认定日期
	     年  月  日
	年度个人负担
费用（元）
	
	商业保险报销金额（元）
	

	申请医疗费用信息

	住院费用
	发票
张数
	
	医保结算
清单张数
	
	住院总费用（元）
	

	门诊特殊
慢性费用
	发票
张数
	
	门诊特殊慢性病清单张数
	
	门诊特殊慢性病总费用（元）
	

	医疗费用
产生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是否为医疗救助经办工作人员或村委（社区）成员近亲属：□是   □否
申请人（代办人）手写：（本人保证符合此业务办理条件，所述信息真实，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本人承担）

申请人（代办人）签名：              日期：

	审核审批 
	村委（社区）初审意见：
村委（社区）主任：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乡政府（街道办）审核意见： 

经 办 人：                （单位盖章） 

分管领导 ：                 年   月   日

主要领导：                  年   月   日

	
	桂林市医疗保障局象山分局意见：
经核，该申请对象申请之日前12个月累计医疗总费用       元，累计合规自付费用                         ______     元，本次拟审批依申请医疗救助金          ______     元，呈象山区依申请医疗救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批。

经办人：                        

                        （单位盖章）

主要领导：               年  月  日
	依申请医疗救助工作领导小组评审意见：
       年       月       日，经象山区依申请医疗救助工作领导小组“一事一议”联席会议专题评审，同意将                列为依申请医疗救助对象，本次给予医疗救助                   元。

（（盖章）                                                 

                                                                     年   月   日

	
	公示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公示结果：无异议（   ）、有异议（   ）


附件3

 象山区困难群众依申请医疗救助材料清单
1.象山区困难群众依申请医疗救助审批表

2.身份信息材料：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委托他人办理的，还需提供委托书及代办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3.医疗凭证材料：

①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或职工大额）报销后的结算单；

②未报销基本医疗保险和患重特大疾病人员需提供：医疗费用发票原件（发票丢失的，可提供发票存根复印件并加盖医疗机构财务章，同时签署相关内容承诺书（附件4））、与医疗费用发票对应的费用结算清单原件，如住院治疗的需提供有诊疗经过描述的诊断证明、出院记录复印件；
③有其它补充医疗保险的还需提供其他补充医疗保险结算单（理赔通知书）等有效凭证。

4.银行账户材料：申请人本人银行卡、存折或已开通金融功能的社保卡复印件（如无法提供的，可提供参保人员直系亲属的银行账户及双方关系佐证材料或承诺书）

5.属于象山区民政局确认的特困供养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城乡低保对象、城乡低保边缘对象，可经系统查询身份的，无需提供困难人员身份证明；系统查询不到的，需提供符合享受医疗救助相应身份的证明材料；未成年人或其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亲自办理救助对象的应提供相关委托材料等。

附件4

象山区依申请医疗救助个人承诺书

             （经办机构名称）：

本人        (身份证号                  ), 办理             
       业务，由于个人原因，无法提供下述证明（请填写和勾选）： 

	序号
	发票名称
	发票金额
	发票日期
	发票号
	备注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能够证明合规医疗费用的有效凭证（发票   张）其中：
□参加商业保险的报销凭证；

□获得社会指定医疗捐赠的凭证；

□享受基本医疗保险以外等政策性补偿、补助的凭证；

□家庭财产、收入状况、家庭成员的证明材料；

□其他：                                         。

本人保证本次医疗费用未享受医疗保险待遇，符合此业务办理条件，所述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本人承担。

承诺人（签名、指印）：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年   月   日

附件5

象山区依申请医疗救助对象拟批准公示名单

下列对象申请医疗救助，现将有关审核情况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如有异议，请提供事实依据和有效证明材料，可直接向乡政府（街道办）或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反馈。
    公示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公示期为7日）
    乡政府（街道办）举报电话：           邮箱：     

医疗保障经办机构举报电话：           邮箱：     

	序号
	拟救助对象
姓名
	家庭所在村委（社区）
	家庭人数
	拟救助对象类型
	个人自费
总金额

	
	
	
	
	
	

	
	
	
	
	
	

	
	
	
	
	
	

	
	
	
	
	
	

	
	
	
	
	
	

	
	
	
	
	
	

	
	
	
	
	
	

	
	
	
	
	
	


公示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6

 象山区依申请医疗救助不予受理告知书
（工作人员填写）
（       年第    号）

您于     年     月     日申请医疗救助，经核查，您存在以下情况，决定不受理您的医疗救助申请。

□1.人员类型不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相关医疗救助的相关规定；

□2.根据相关部门对您的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情况并出具的家庭经济状况报告，您的家庭财产不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救助的相关规定。

□3.提供的材料不齐全，无法认定。如认为自己符合的，应补充以下材料再依程序重新申请：

1.
2.

......

                     单  位：            

                     经办人：            

                     日  期：      年     月    日

申请人已获知象山区依申请医疗救助不予受理的通知。

                 送达人：                

                 见证人：                

                     日  期：      年     月    日

申请人拒绝或未当面签收象山区依申请医疗救助不予受理通知书。

                 送达人：                

                 见证人：                

                     日  期：      年     月    日

注：1.申请人无法或拒绝接收本通知书的，送达人应当记明无法签收或拒收事由。

2.送达人可以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把本通知书留在申请人的住所，并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即视为送达。

3.本通知一式三份，由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填写，一份送达申请人、一份由乡政府（街道办）存档、一份由桂林市医保局象山分局存档。

象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7月18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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